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	宝鸡市民政局 宝鸡市财政局
	关于印发《宝鸡市最低生活保障工作
	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	现将《宝鸡市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实施细则》印发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	宝鸡市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实施细则
	根据残疾部门核发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确认。
	三、患有疾病人员的界定
	1.重大疾病人员的界定。凭二级（含）以上医院出具（或二级医院已诊断正在治疗）的检查报告及相关病史材料



